
連江縣立東引國中學生請假實施要點
一、凡本校學生因故不能到校須依本要點辦理請假、補假手續，非因病或不得已事故，不得

請假，違者依章辦理。

二、上課（包括所有課間活動）及各種集會（包括：朝夕會、升降旗、週會、午休、分組活動、

勞動服務及其他不請假之重要集會等），無故缺席者，皆以曠課論處。

三、無故不參加各項重要集會除依規定以曠課論處外，並按校規相關規定處分。

四、學生請假按時數計算，全日以七小時、半日以四小時計算。

五、一般規定：

1.凡有請假狀況者，經由導師核准後、交與訓導組長陳  校長核准後，登記銷假。

2.上課，無故曠課者，每節課扣０．５分。

3.集會，無故曠課者，每滿四次扣一分。

4.未請任何事、病假及無曠缺課者，以月份為單位，當月加一分，每學期最高以五分

為限。

5.因急病、急事無法事先或當天請假者，應由家長於當日上午八點至九點間以電話通

知導師或訓導人員說明原因（電話：77208#204），並於返校三日內，按規定填寫

請假單由家長簽名並出具證明書，然後依權責經導師、訓導組長或校長核准後始完

成請假手續，否則仍以曠課論處。

6.經訓導組公佈缺曠課若有錯誤，請自公佈之日起三日內提出證明文件由訓導組查明

後更正，逾期不予受理。

六、病假：因疾病而請假。（每滿三十節扣一分）

1.一日內須檢具家長證明。

2.二日至六日者須檢具醫生證明。

3.一週以上者須檢具公立醫院證明。

4.在校因病須請假，由導師聯繫家長或監護人同意返家就醫者，始得辦理相關請假手

續。

七、事假：因不得已之事故而請假。（每滿三十節扣一分）

1.事假需於前一日持家長或監護人填妥之證明書並填具請假單，方准辦理請假手續，

事後如無特殊原因，概不予補辦請假並以曠課論處。

2.上課途中因緊急事故或午間靜息時間需外出時，應填寫臨時外出單，經核准後方可

離校，若因此無法上課者，返校後應即檢具證明補辦請假手續，補假依補假規定辦

理。

3.因故不能到校上課或參加各種集會者時，應事先辦好請假手續，如有緊急事故應由

家長於當日上午九點前撥電話登記備查，並於三日內持家長證明辦理請假手續，逾

時以曠課論。

八、公假：因服公務或代表學校參加校內外比賽而請假。（不予扣分）

1. 公假視同出席，若經准假而無故不服公勤者仍以曠課論處。

九、喪假：因直系親屬逝世而請假。（不予扣分）

學生因直系血親尊親屬喪亡者得請喪假。

十、學生請假手續：

1.請假時須至導師或訓導組領取請假單。

2.請假事由、日期均應詳實填寫，並請家長及導師簽章，否則視同無效。

3.填妥請假單後，經送請家長及導師簽章核示，再送交訓導組，核准後始能生效，登



記銷假。（須於三日內辦妥）

4.請假逾期超過三日，或有假冒之行為者，除予以曠課論處外並依校規處分。

5.未經請假，或請假不准及請假逾期而缺席者，一律以曠課論處。

6.請假單及證明文件經擅自塗改者無效，並按校規懲處。

十一、請假期滿不能返校而須續假者，得於假滿前申請續假並檢附家長或醫院之證明。

十二、段考期間除喪假或本人患重病外及特殊事件外，一律不准請假。考試期間請假須附公

立醫院證明書，並敬會教務組辦理補考事宜。

十三、本要點經  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亦同。

 


